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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臺科技大學財物管理辦法 

   文件編號：GBR103 
971029 行政會議通過 

980908 行政會議修訂通過 
981104 行政會議修訂通過 

1000727 行政會議修訂通過 
1010523行政會議修訂通過 

1070905行政會議修訂通過更改組織或單位名稱 
1080424 行政會議修訂通過 
1091204 行政會議修訂通過 
1100310 行政會議修訂通過 

 

第一條 本校為強化財物管理，特依據私立學校法及其施行細則與私立學校建立會計制度實施

辦法之規定訂定中臺科技大學財物管理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財物包括下列各項： 

一、財產：包括供使用之土地、土地改良物、房屋建築暨單價超過一萬元（含）以上

且使用年限在兩年以上之機械儀器、什項設備等，唯圖書館典藏之分類圖書、期

刊、視聽資料、資料庫應依有關規定辦理。 

二、物品：係不屬於前述財產之物品，包括非消耗物品及消耗物品。列管之物品係指

單價五千元以上未達一萬元且使用年限可達兩年以上之非消耗性物品。 

第三條 財物管理之原則： 

一、財物管理以逐級授權、分層負責、適時支援教學為原則。切忌因管理妨礙教學之

正常使用；亦不可因教學而疏忽或不尊重管理，導致財物散失。 

二、驗收、貼標籤、盤點、報廢、收廢品為財物管理之重要程序，採購保管組及相關

單位之同仁應各本其權責，認真執行。 

三、財物之編碼及使用年限參考行政院主計處財物標準分類編製之，財物最低使用年

限為使用年限加一年，並非使用年限一到，即予報廢不用。尤其不可報廢後留用

破壞管理制度。 

四、圖書、期刊、視聽資料、資料庫由圖書資訊中心中心主任負責；材料由各使用單

位主管負責。各負責人應指派各單位適當之人員負責財物保管，並應盡財物增、

減之審核與管理運用之督導。 

五、各單位主管，對所屬保管（使用）人員經管之財物（含非消耗品），應負監察、

管理及督促維護之責任，並應隨時明瞭使用（保管）狀況及妥為災變之防範措施。 

六、各單位財物非經核准，不得租借或攜出校外。校內各單位間或同單位之財產移轉、

地點異動，須事先經單位主管同意，方可辦理移轉手續。 

第四條 總務處採購保管組之權責 

一、採購保管組為全校財物管理之總負責單位，應依據本辦法執行全校之財物管理。

總務處並負責適時研修本辦法，公告全校教職員生遵行，以強化財物管理功能。 

二、採購保管組負責財物之登記與管理，包括財產（物品）增加單、財產（物品）編

號及財產帳之製作與借用申請及財產分類帳等之建置，其所建立之財產帳、冊應

與會計室之帳目相符。 

三、依本辦法之規定，定期對全校財物進行盤點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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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負責物品之保管與領耗作業。 

第五條 財物取得及列管 

一、營繕工程完成或設備財產取得後，應由總務處、會計室與使用單位會同辦理驗收，

列管物品則由採購保管組驗收。 

二、財物驗收合格後，由採購保管組按照財物分類與編號，列入財產管理（內容應包

含廠牌、型號及規格）。 

三、圖書部分於驗收後製作財產增加單，由圖書館列冊保管。 

四、捐贈財產依會計室提供之財產捐贈清冊，由採購保管組按照財產分類與編號，列

入財產管理（內容應包含廠牌、型號及規格）。由受贈單位提供致謝函。 

五、財產取得後應填寫「財產增加單」，一式通知會計部門列帳、一式送總務處列管、

一式由使用財產部門存查。 

六、各負責經管財產人員交接時，應將其保管財產列冊點交，並將移交清冊一份送總

務處備查。 

七、批購之物品經依規定驗收後，一律由採購保管組保管，供教職員依規定領用。 

第六條 財物保管人員 

一、專案計畫人員不得作為財物之保管人，惟教育部非競爭型計畫人力除外。 

二、基於業務或作業需要，須獨力使用某項該財物者，為其當然保管人員。 

三、各單位應協助財物管理業務，教學單位以其行政人員為經管人，行政單位應指派

一人為經管人。 

四、系所或研究單位設置之實驗室（所），由該儀器設備之請購人（教師）或由各系

指定該課程之專任老師負責保管。 

五、各教學單位之設備（含供學生、老師教學使用）驗收後，由請購人或使用人為其

保管人，亦得交由專任行政人員為保管人。 

六、各行政單位之財物請購人或使用人得為其保管人，亦得交由專任行政人員為保管

人。 

七、財物保管人員之職責如下： 

（一）受單位主管監督負責該單位財物之管理，並配合總務處對該單位財物之盤

點作業。 

（二）主動對經管財物進行維護與保養，並依本辦法相關規定，辦理報廢、繳交

廢品及銷帳手續。 

（三）對經管財物應隨時查點並填具保養及使用紀錄，每學期末應自行盤點財物

一次，並與採購保管組之財物帳核對。如有差異，應即辦理財物之異動作

業。 

第七條 財產之移交 

一、單位主管對財物保管人員職務異動時之財物移交，應負監督之責。 

二、財物保管人員辦理離校手續時，須於離校前一個月將其所經管財物點交完備，離

校手續表應有主管蓋章簽認，財產移交手續不完備者，不得發給離職（校）證

明，財產缺損者須依本辦法負賠償責任，情節嚴重者依法追究。 

三、校內單位互調或同一單位更動職務時，其所保管之財物得隨之異動，但須至總務

行政管理系統辦理財物轉移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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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 物品之借領 

一、借領物品除因事、物、情等因素特別者外，應以一人一單位為原則。 

二、借領物品時，保管人員或領用人員，應分別填具借、領物單並簽章，經單位主

管簽認章後，交由採購保管組認可後，借領之。 

三、非消耗品與消耗品，由採購保管組分別登帳列管。於處務會議公布學期消耗品

領用統計表後公告週知。 

四、以處、室名義領用之非消耗品，各單位財物保管人員應負保管責任。非消耗品

移動或保管人員異動時，應按本辦法之規定辦理移交或移撥手續。 

第九條 財物之盤點 

一、本校每學期末由各單位自行盤點一次，每學年則由採購保管組進行實際盤點一次

（年度中之抽點，不限定次數與日期舉行之）。 

二、列管物品於年度中之抽點，不限定次數與日期舉行之。 

三、如盤點或抽點財產遇毀損或滅失時，應限期一個月內複查，經複查三次仍無法補

正，且無天災、被竊及其他意外事故佐證者，視為財產無故減損，單位主管應督

導所屬保管人員依本辦法規定負賠償責任。 

第十條 財物之移撥 

一、凡財物撥借校外其他單位（教育部補助款購置之財產不得撥借），應事先徵得主

管同意並會知採購保管組後簽請校長核准。若借（租）用需收費者應事先繳費，

並於事前與事後知會採購保管組清點財物，經查如有財物短缺、毀損，應報請

校長追償之。 

二、校內財物移撥（臨時借用不在此限）應經單位主管同意，並至總務行政管理系統

填報財產移動單，辦理移撥手續，同單位財物保管人員異動時亦同。 

三、校外團體或機構捐贈財物，依會計制度辦理後，如在使用年限內，編列財產，如

為已過使用年限但仍可使用則編為列管物品，並請保管人盡保管之責，異動或

報廢依本辦法辦理。 

第十一條 本校所有財產之產值管理，依據教育部規定，採用直線法計提折舊，將折舊費用平均

攤於使用期間，至財產帳面價值歸零後除帳列管，俟不堪使用時再提出報廢。 

第十二條 財物之報廢 

一、若有因已失去原有功能，不能修復或修復而不符經濟，或因被竊及其他意外事

故，而致毀損者，可依本辦法辦理報廢。 

二、本校報廢（損）財物，應依變賣、贈與、轉讓、銷毀、損失五項分別依照規定

處理。其有殘餘價值之廢舊不適用者，編造處理清冊予以標售，其價款一律繳

庫。並於會計年度終了時，彙編報廢財物統計表。 

三、各單位年度財物報廢順序依總務行政管理系統財物報廢登錄排序，金額以一百

萬元為上限，但遇改建、遭竊、天災或其他特殊狀況，經校長簽核後則不在此

限，唯當年度之報廢最遲應於同年9月30日前簽請核准，方可排入當年度之報

廢程序。排入年度報廢之財物，應依據儀器保養及使用紀錄、故障報告單或財

物請修單各項紀錄，查閱其過程，詳細檢查後由保管人員至總務行政管理系統

填報財產減損作業，經其主管核章後連同照片及相關資料擲交採購保管組，由

採購保管組派員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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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核查無誤之報廢財產經財產報廢審議小組審核後，呈請校長及董事會議同意。 

五、財產減損手續辦妥或於核准後，將其報廢財物連同清冊送交採購保管組簽認，

其於報廢財物保管欄蓋章以作憑證。 

六、凡重型或固定財產（如建築物，在一定金額以上者）報廢時，應先聯繫採購保

管組專案呈請校長核定，報經董事會議通過後，依本辦法處理。如未獲核准，

而擅行銷毀者，該單位主管與保管人員應負完全責任。 

七、本校報廢汰舊之財物，若仍有使用價值，可視狀況簽請校長核准後贈予公私立

學校或公益團體，或公開拍賣。 

第十三條 財產如遇毀損或滅失，財產保管人除天災、被竊及其他意外事故者經勘驗查明，已善

盡管理人員應有之注意，而解除其責任者外，應依下列規定辦理： 

一、毀損之財產可修復使用，並不減低使用效能者，其一切修復費用，應責成有關

人員負擔。 

二、毀損或滅失之財產，無法繼續使用者，應按下列標準賠償。 

（一）使用時間未達六個月者依原價計之。 

（二）使用時間達六個月，或無法計算賠償標準者，得按財產毀損或滅失當時

之新舊程度及效能相同或高一階等級之功能正常物品。 

三、財產提出報廢，保管人在完成廢品處理手續前，如有遺失，應按上列原則賠償。 

第十四條 本校不動產之處分或設定擔保，應根據私立學校法第六十一條之規定，報經董事會議

通過，並報奉教育部核備後辦理。 

第十五條 本辦法經行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